附件：
	评审因素
	评审标准
	评委打分

	分值构成
	服务部分45.0分
报价得分35.0分
商务部分20.0分
	

	服务部分（45分）
	整体项目方案：（根据需求书项目清单提供）（15分）
	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方案（包含但不限于供应情况、服务保障措施、线下兑换门店数量及线上兑换便利性等）进行评审：
有提供服务方案，方案详细具体、针对性强，得15分；
有提供服务方案，方案基本完整、有针对性，得10分；
有提供服务方案，方案不完整、缺乏针对性，得5分；
无提供或其他情况，得0分。
	

	
	产品质量承诺（10分）
	根据申请单位提供的原料、产品的来源渠道、检测报告等证明材料，综合评价申请单位的质量保障能力。原料来源正规，原料及产品检测均合格，针对不同原料及产品，每提供一项检测报告的得2分，最多10分。
未提供检测报告或没有质量保障方案的，不得分。
（提供的检测报告须加盖申请单位公章）
	

	
	兑换方案（10分）
	根据供应商提供的蛋糕券兑换方案（包含但不限于蛋糕券的兑换有效期、余额使用方式、兑换品类多样性、个性化服务等）进行评审：
有提供兑换方案，方案完整、详细、具有可行性，得10分；
有提供兑换方案，但方案有缺漏，得6分；
有提供兑换方案，但方案不具可行性，得2分；
无提供或其他情况，得0分。
	

	
	退换货方案（10分）
	根据供应商提供的退换货方案（包含但不限于货物质量问题退换货）进行评审：
有提供退换货方案，方案完善，具有可行性，得10分；
有提供退换货方案，但方案有缺漏，得6分；
有提供退换货方案，但方案保障不到位，得2分；
无提供或其他情况，得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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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商务部分
（20分）
	同类项目业绩（8分）
	自2020年1月1日至今（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），以供应商名义独立承接的同类项目业绩，每提供一份业绩证明得1分，最高得8分。
注：须提供上述业绩的合同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，不提供不得分。
	

	
	用户评价（8分）
	提供上述同类项目业绩对应业主（或用户）对供应商类同于“好”或“满意”或“优秀”或85分（含）以上或相当于优的满意度评价证明或表扬信，每提供一份得1分，最高得8分。
注：须提供满意度评价证明或表扬信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，不提供不得分。
	

	
	供应商综合实力（4分）
	供应商具有有效的管理体系认证：质量管理体系、环境管理体系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，三项均有得4分，每缺失一项扣2分。
注：须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，不提供不得分。
	

	小计
	

	投标报价
（35分）
	投标报价得分
（35分）
	投标报价得分＝（投标报价/评标基准价）×价格分值
	

	总分
	




